项目名称：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停车线更新划线采购项目


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院区树木迁移采购项目询价文件
项目编号：TAZXYYFY2023-01-04 
采购人：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
日期：二〇二三年五月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项目编号：TAZXYYFY2023-01-04
项目名称：院区树木迁移采购项目
预算金额：65000元
最高限价：65000元
一、采购需求：1.乙方在迁移的过程中，确保苗木质量、数量、规格、造型及其成活率达到90%以上，各品种成活率达不到90%的乙方按照市场价赔偿甲方损失。

乙方完成树木迁移工程后需经甲方后勤管理部门验收合格。如验收不合格，乙方应免费进行整改，直至通过验收为止，工期不予顺延。

3.乙方对甲方树木进行迁移和后期养护。

二、质保期：两年
三、付款方式：甲方在验收合格后7日内全款支付给乙方工程款，付款后乙方须向甲方提供符合财务制度的普票。
注：供应商请填写本询价文件，只有一轮报价。请于2023年06月05日下午14：00将此询价文件（包含报价单、盖红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报价单非法人签字的要签署授权委托书）填写完毕并档案袋密封后交送至中心医院分院招标办。 
二、申请人的资格要求：

1、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相关条件；

2、供应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并在人员、设备、资金方面有相应的供货及服务能力；

3、至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，未在信用中国网站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站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；

4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三、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。

     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招标办

联系方式：0538-8626768

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总务科

联系方式：0538-8626966
四、项目技术和商务要求

具体要求：

1.乙方在迁移的过程中，确保苗木质量、数量、规格、造型及其成活率达到90%以上，各品种成活率达不到90%的乙方按照市场价赔偿甲方损失。
2、乙方完成树木迁移工程后需经甲方后勤管理部门验收合格。如验收不合格，乙方应免费进行整改，直至通过验收为止，工期不予顺延。

3.乙方对甲方树木进行迁移和后期养护。

附表：

	苗木迁移明细

	序号
	苗木名称
	规格（胸径cm）
	数量（棵）
	单价（元）
	价格（元）

	1
	雪松
	36-40
	9
	
	

	2
	黑松
	18-36
	6
	
	

	3
	广玉兰
	36
	4
	
	

	4
	红玉兰
	18-28
	8
	
	

	5
	百日红
	11-14
	26
	
	

	6
	紫叶李
	18-25
	36
	
	

	7
	石榴
	15-20
	11
	
	

	8
	银杏
	20-23
	22
	
	

	合计
	　
	　
	1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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